附件2

青铜峡市2026年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项目绩效考核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加强项目管理，按照自治区财政厅有关加强预算项目绩效管理的要求，充分利用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项目资金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通过项目绩效目标考核客观、真实地反映项目实施情况，不断提高青铜峡市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项目能力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考核原则

按照科学规范、公开透明，客观公正、严格公平的原则，严格考核程序、考核内容、考核标准，并自觉接受监督，确保考核工作公平、公正，持续推进项目管理工作。

二、考核对象

青铜峡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和农业技术和农机化推广服务中心。

三、考核内容

（一）项目管理指标。为加强项目管理，保质保量完成项目任务，规范项目资金支出。按照项目实施“前有方案、中有检查、后有总结”的管理要求，开展项目绩效目标考核评价工作，考核评价内容包括实施方案制定、资金管理与支出、档案整理、项目总结验收等方面。

（二）项目产出指标

1.数量指标：2026年，全市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达到85%以上，回收后全部处置。
2.质量指标：农药经营行为不断规范，农药使用主体环保意识不断增强，农药包装废弃物的乱扔乱弃现象基本杜绝。

3.时效指标：项目实施期限为2026年全年。3月底前制定完成项目实施方案和绩效考核方案；4-12月全面开展相关工作；12月完成项目验收，完成项目总结及绩效报告。

（三）项目效益指标。

1.社会效益：农药经营单位和农药使用者自觉回收包装废弃物意识不断增强。

2.生态效益：农业面源污染减少，农业生态环境安全有效提升。

（四）满意度指标。对项目区农户开展满意度调查，由农户对项目进行主观评价。
四、考核方式

（一）过程监管。按照项目资金计划和任务清单，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和绩效考核方案，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备案。建立项目管理档案，实施过程中，出现的问题调整和变更进入项目档案如实反映，重大变更要向农业农村厅提出变更说明。

（二）单位自评。项目完成之后，于年底组织开展市级自查自验自评，形成自验报告和绩效自评报告，提交市农业农村局和自治区农业农村厅。

（三）区级验收。市级提交自验报告和绩效自评价报告后，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组织技术人员开展项目绩效评价，形成项目绩效评价报告。

五、考核结果

农业农村局对项目验收结果进行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兑付项目资金。对项目执行不到位，项目资金支出违规者，视情节轻重，做出相应的处置。

附表：青铜峡市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
附表

青铜峡市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

（2026年）
	项目名称
	青铜峡市2026年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项目

	自治区主管部门
	宁夏农业农村厅
	专项实施期
	2026年

	市县财政部门
	青铜峡市财政局
	市县主管部门
	青铜峡市农业农村局

	项目

资金

（万元）
	年度资金额：
	11

	
	其中：中央补助
	0

	
	自治区补助
	11

	
	市县资金
	0

	年度

总体目标
	2026年，青铜峡市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达到85%以上，回收后全部处置。

	绩效

指标
	一级

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名称
	指标值

	
	产出

指标
	数量指标
	指标1：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
	≥85%

	
	
	
	指标2：农药包装废弃物处置率
	全部处置

	
	
	质量指标
	指标1：农药经营行为
	不断规范

	
	
	
	指标2：农药使用主体环保意识
	不断增强

	
	
	
	指标3：农药包装废弃物的乱扔乱弃现象
	减少

	
	
	时效指标
	指标1：项目起始时间
	2026年1月1日

	
	
	
	指标2：项目结束时间
	2026年12月31日

	
	效益

指标
	社会效益

指标
	指标1：农药经营单位和农药使用者自觉回收包装废弃物意识
	不断增强

	
	
	生态效益

指标
	指标1：农业面源污染
	污染减少

	
	
	
	指标2：农业生态环境安全
	有效提升

	
	满意

度指标
	农户满意度
	农户和企业满意程度
	≥90%




